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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松江区关于推进工业服务业高质量
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松江区关于推进工业服务业高质量

发展的若干措施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

2025年11月18日

沪松经规〔2025〕6 号

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

签发人：李 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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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关于推进工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
若干措施（试行）

为更好发挥工业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提质赋能作用，高质

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集聚区建设，根据《松江区关于推进服

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制定本政策。

一、促进服务型制造转型发展

支持企业在研发设计、个性化定制、供应链管理、共享制

造、检验检测、智能运维、总集成总承包、全生命周期管理、

节能环保、产业互联网平台等服务型制造模式领域开展产业融

合创新。支持企业加大投资规模，持续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

延伸，对投资总额在5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，给予不超过项

目核定投资总额的20%，单个项目最高5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培

育产业互联网平台企业，对获得市级支持的有关平台项目，给

予最高20万元的区级配套资金支持。

二、推进工业设计赋能实体制造

支持企业开展以工业设计理念为引领，实现产品在外观造

型、友好体验、品牌塑造、质量提升等方面的创新项目和企业

运用数字新技术、新工具开展工业设计平台建设，促进工业设

计融合创新应用的投资总额在5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，给予

不超过项目核定投资总额的20%，单个项目最高200万元的资金

支持。对获得国家级工业设计创新中心、市级设计创新中心的

企业分别给予最高60万元、4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对产品获得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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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级工业设计专项奖、“上海设计100+”等荣誉的企业，分别

给予最高20万元、1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
三、提升供应链产业链创新协同能力

物流服务业企业进行技术和信息化、自动化改造投资超过

200 万元（含）的，按技术与设备实际投资额的 10%，给予最高

100 万元的资金支持或不高于 1.5 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。引导

企业向标准化、现代化、规模化方向发展，对新评定的国家 3A、

4A、5A 级物流企业，分别给予 20 万、50 万、100 万元的一次

性支持，提档只奖励差额部分。对优质物流园区运营管理机构，

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支持。

四、促进文化创意产业迸发活力

对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、示范楼宇、示范空间给

予最高 40 万元的资金支持。

五、附则

本措施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12 月

31 日，原《松江区关于促进工业服务业赋能产业升级的若干措

施》（沪松经〔2024〕269 号）自本措施施行之日起同时废止。

本措施由松江区经济委员会负责解释并制定实施细则。在实施

过程中，如遇国家、本市颁布的政策发生调整，以上级最新政

策为准。本措施政策条款产业扶持资金由区级财政和街镇（开

发区）财政按 5:5 比例承担。对提供虚假材料、隐瞒真实情况

申报优惠政策的企业，自发现之日起应取消其申报资格并尽快

追回扶持资金，应依法将其列入失信信息目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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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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